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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对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
有关事项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本回复公告之日，公司2025年度年报编制工作尚在进行中，本回复中所披露的公司2025年

度相关财务数据均为未经审计的初步测算数据，后续存在财务数据调整的可能，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
以公司后续正式披露的经审计2025年年报为准。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灵康药业”）于近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管理一部下发的《关于对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有关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
【2026】0364号）（以下简称“《监管问询函》”）。根据相关规定，现对《监管问询函》提及的相关问题回复
如下：

一、公司对相关问题的回复
1、半年报显示，2025年上半年公司实现医药流通业务收入约1.3亿元，但公司流通板块核心企业

西藏骅信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骅信）上半年营业收入仅为 1,851万元；业绩预告显示，预计
2025年全年医药流通业务收入同比大幅增长。根据前期定期报告监管工作函回函，公司自2021年起
为成都上锦南府医院提供药品商业配送服务，实际由公司委托第三方华润科伦提供仓储及配送业务，
并向其支付存储费及配送费，2021年至2024年前三季度按照总额法核算该类业务收入分别为1.88万
元、71.40万元、69.97万元和 766万元，2024年年报该业务变更为净额法核算后全年确认收入 183万
元。同时，2024年下半年公司新增医药流通业务，该业务采用总额法核算，全年实现营业收入4,631.36
万元，毛利率达30.84%。

请公司补充披露：（1）说明公司医药流通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业务开展的经营主体、人员与
资产情况，公司、供应商及客户承担的主要职责，以及关于仓储及交货方式、货权风险、定价权、结算方
式、存货风险等方面的主要合同约定；（2）结合产品品类、客户类型、区域范围等，说明2024年四季度及
2025年医药流通业务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并结合公司流通业务核心竞争力和行业政策影响、同行业
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变化等进一步论证合理性；（3）分产品或细分业务类别，列示2024年及2025年医药
流通业务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并对比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说明公司流通业务毛利率明显较高的
原因及合理性；（4）分别列示2024年及2025年流通业务前十大客户、供应商名称、成立时间、是否关联
方及对应销售、采购规模，供应商与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应销售货物从上游供应商流转至
下游客户的货物流、仓储及交货方式，对应货物是否均已交付并转移至客户仓储。

回复：
（1）说明公司医药流通业务的具体业务模式，包括业务开展的经营主体、人员与资产情况，公司、

供应商及客户承担的主要职责，以及关于仓储及交货方式、货权风险、定价权、结算方式、存货风险等
方面的主要合同约定；

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是公司医药产业链中的重要板块，公司在原有制剂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基础
上，不断拓展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板块，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是指公司从国内供货商采购产品，收到
订单后及时安排物流配送服务，协助开展市场服务。业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商业分销企业、第三终端
的连锁药店、民营医院等。

开展的经营主体主要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浙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灵康”）、西藏骅
信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藏骅信”），浙江灵康成立于2003年10月，注册资本10,000万元，目前拥
有员工84人，拥有GSP证书，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红垦农场垦辉六路1000号
拥有37,448.85平方米的产业园，其中有12,463.28平方米是GSP仓库。西藏骅信成立于2013年4月，
注册资本1,000万元，目前拥有员工10人，与华润科伦医药（四川）有限公司签订了《药品第三方物流委
托储存配送合同》，并委托其对产品进行储存配送。

公司通过长期积累的客户资源、行业内推荐、引荐，业务人员挖掘与开发等，获取上游口服制剂、
注射剂等的代理权，并通过商业分销企业、第三终端的连锁药店、民营医院等非公立医疗机构渠道销
售给最终消费者。公司向上游企业采购药品，并按GSP流程入库存储，并向上游企业支付相应药品款
项，同时，公司与下游客户对接，在收到其订单后及时安排药品发货。

公司在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中与供应商签订买断式采购协议采购药品后，对于商品的售价由公
司与客户谈判确定，公司对交易商品有自主定价权，不受供应商和客户的约束，承担转让给客户之前
商品的存货风险，供应商发货到公司仓库，公司再根据下游客户订单情况配送并转让给客户。

公司与供应商签订买断式采购协议后，自药品交付至公司仓库起，存货的货权及相关的灭失、毁
损及价格波动风险转移至公司；药品经客户验收签收后，存货的货权及相应的风险转移至客户。

采购结算分预付采购及赊购两种。预付采购模式是供应商收到本公司的采购款后发货。赊购模
式是公司收到货物或者验收后按协议约定向供应商支付采购款，目前大部分赊购账期为15天至120
天。销售结算分现销及赊销两种，主要为赊销模式，客户在赊销的信用期内按协议约定向公司支付货
款，目前大部分赊销账期为12个月。

（2）结合产品品类、客户类型、区域范围等，说明2024年四季度及2025年医药流通业务收入大幅
增长的原因，并结合公司流通业务核心竞争力和行业政策影响、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变化等进一
步论证合理性；

公司作为一家集医药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在医药工业领域拥有多年的积淀，公
司原先已构建了覆盖全国主要市场的销售网络，覆盖了较多二级以上医院，在长年与终端市场的接触
中，积累了医药销售的经验和资源。同时，公司管理层及业务团队在医药行业已有超过二十五年的经
验，也对医药流通及代理的开展有较强的推动作用。由于近几年受到集采政策影响，公司为更好适应
政策发展，能够将自身生产的药品与外部代理品种相结合，为下游客户提供更丰富的产品组合和一站
式采购解决方案，在原有业务基础上，向医药流通及代理板块积极探索转型，以做大做强公司规模。

根据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发布《2024年药品流通行业运行统计分析报告》统计，2024年
全国药品流通市场销售总额为 29,470亿元，同比增长 0.6%。根据中信行业分类-医药-其他医药医
疗-医药流通的 32家沪深上市公司统计，2024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10,523.77亿元，较 2023年增长
0.93%，医药流通业务呈现增长趋势。

公司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未追求全品类、全覆盖，而是聚焦于自身具有产品优势或资源渠道的特
定治疗领域，这样有助于公司集中资源，在市场中建立相对优势，而公司的流通及代理业务正处于快
速成长期，并呈现出“基数小、增速快”的特点，通过开拓新客户、引入新产品线，实现收入的快速增长，
具体情况如下：

2024年度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情况：
单位：元

细分业务类别

补益类

心脑血管类

抗感染类

其他类

合计

产品名称

阿胶

氢溴酸加兰他敏注射
液等

头孢羟氨苄胶囊、注射
用头孢唑林钠

盐酸丙卡特罗吸入溶
液、瑞舒伐他汀钙片等

--

地区

华东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华东

华东

--

客户名称
温州市龙康医药连锁有限公司、杭州念康大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
吉林省申达医药有限责任公司、辽宁正丰和药

业有限公司
河北益丰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安徽阜阳祝康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润德医药有
限公司、江西邦维康医药有限公司等

湖北玺来乐药业有限公司、河南保润医药有限
公司、湖南沐阳医药有限公司等

深圳市明华堂医药有限公司、广东浩海医药贸
易有限公司、广东浩海医药贸易有限公司等

重庆万霖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伟业医药有限公司、渭南市药材公司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杭州萧山医药有
限公司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仙居制药销
售有限公司、大德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等

--

收入

13,001,769.91
1,248,672.57
2,230,088.49
12,143,235.40
7,311,504.43
251,327.44
84,070.80

3,611,946.91
5,821,386.74
609,589.16

46,313,591.85
2025年度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情况：
单位：元

细分业务类别

补益类

心脑血管类

抗感染类

其他类

合计

产品名称

阿胶、海龙蛤蚧口服液、
鹿骨胶等

氢溴酸加兰他敏注射
液、安宫牛黄丸等

头孢羟氨苄胶囊

盐酸吡格列酮分散片、
小儿消食片等

--

地区

华东

西南
华中

华北

华东

华中

华南

西南
西北

华东

华东

西南
华北
华南
--

客户名称
浙江德宁医药有限公司、浙江甫元医药有限公

司、山东益仁堂药业有限公司等
重庆千顺药业有限公司

臻儒医药（河南）有限公司
河北佳丰医药物流有限公司、河北益丰生物医

药有限公司、河北佳丰医药物流有限公司等
山东省德州泰康药业有限公司、江西恒泰医药

有限公司、阜阳祝康药业有限公司等
湖北玺来乐药业有限公司、河南保润医药有限

公司、湖南启迪网联医药有限公司等
广东贝德药业有限公司、广东全升药业有限公

司、深圳市明华堂医药有限公司等
重庆万霖医药有限公司

陕西伟业医药有限公司、渭南市药材公司
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上药控股宁波医

药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萧山医药有限公司等
江西恒泰医药有限公司、浙江天琪医药有限公

司、南京弘创医药有限公司等
重庆千顺药业有限公司

河北悍康医药销售有限公司
广东帝豪药业有限公司

--

收入

49,953,801.06
2,590,619.47
38,208.85

5,885,840.71
59,813,828.94
4,445,132.74
5,520,371.68
1,261,061.95
8,480,835.40
17,691,509.75
1,562,200.87
1,926,548.67
424,646.02
13,562.39

159,608,168.50
公司长期以来专注于注射剂处方药领域，在二十多年的营销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院线渠道资源、

客户资源与专业服务经验，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目前公司流通及代理业务中，主要
为心脑血管类产品，以安宫牛黄丸和氢溴酸加兰他敏注射液为主，其中安宫牛黄丸为高价值中药品
种，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广泛的应用基础，与公司注射用石杉碱甲在院外药房销售线路上有交集和互补
作用。同时氢溴酸加兰他敏注射液的终端渠道与公司自有产品有一定的重合度，公司无需再重新搭
建全新的销售网络，即可实现与原有业务在渠道资源、专业能力、客户网络等方面的协同发展。同时，
秋冬季是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因此心脑血管类产品销售在四季度会有较大的增幅。加之，12月
份客户为了保障临床用药的稳定供应，会在元旦、春节前备足库存，导致下半年的销售量进一步增加。

同时，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居民健康意识提升，公众对预防保健和“治未病”的需求激增，公司
基于“巩固核心业务、拓展大健康品类”的战略布局，积极引入补益类的阿胶等产品，凭借浙江灵康“家
门口”的地利优势，借助浙江省优势客户群体成功开发补益类产品，在浙江省内建立第三终端的销售
渠道，有助于提升公司整体服务价值链的深度与韧性，符合公司可持续发展目标。

（3）分产品或细分业务类别，列示2024年及2025年医药流通业务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并对
比同行业上市公司情况说明公司流通业务毛利率明显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细分业务类别列示2024年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

医药流通
细分业务类别

补益类
心脑血管类

其他类

小计
医药代理

细分业务类别
心脑血管类

抗感染类

小计

产品名称
阿胶

琥珀酸美托洛尔缓释片
盐酸丙卡特罗吸入溶液、

瑞舒伐他汀钙片等
--

产品名称
氢溴酸加兰他敏注射液

头孢羟氨苄胶囊、注射用
头孢唑林钠

--

收入
13,001,769.91
40,332.74
609,589.16

13,651,691.81
收入

26,840,513.30
5,821,386.74
32,661,900.04

成本
12,403,539.82
22,332.74
281,316.60

12,707,189.16
成本

17,943,224.85
1,428,283.18
19,371,508.03

毛利率
4.60%
44.63%
53.85%
6.92%
毛利率
33.15%
75.46%
40.69%

细分业务类别列示2025年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收入、成本及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元

医药流通
细分业务类别

补益类
心脑血管类

其他类
小计

医药代理
细分业务类别

补益类

心脑血管类

抗感染类

其他类

小计

产品名称
阿胶、海龙蛤蚧口服液

安宫牛黄丸
小儿消食片

--
产品名称

鹿骨胶、硫酸氨基葡萄糖
片

氢溴酸加兰他敏注射液、
单硝酸异山梨酯片等

头孢羟氨苄胶囊
盐酸吡格列酮分散片、罗

通定片等
--

收入
45,035,903.72
31,763,230.09
524,349.56

77,323,483.37
收入

7,546,725.66
53,643,841.33
17,691,509.75
3,402,608.38
82,284,685.12

成本
43,754,574.16
30,192,526.64
511,061.95

74,458,162.75
成本

7,063,008.85
46,360,986.72
3,858,134.48
2,815,016.81
60,097,146.86

毛利率
2.85%
4.95%
2.53%
3.71%
毛利率

6.41%
13.58%
78.19%
17.27%
26.96%

医药流通：公司根据该产品在相应区域的市场需求情况，直接向国内生产厂家或一级分销商进行
采购，公司与国内生产厂家或一级分销商签订合同，国内生产厂家或一级分销商根据合同将产品配送
至公司，再由公司配送至商业分销企业、第三终端的连锁药店、民营医院等。

医药代理：医药企业组建独立的销售团队，并进一步搭建全国范围内的销售网络需要巨大的资金
投入及长期时间积累。即便销售网络搭建完成，仅仅运营自身生产的少量品种，难免造成销售资源的
浪费。对此众多中小型的医药生产企业，甚至很多大型医药生产企业都难以负担。因而许多医药生
产企业选择将销售环节外包，将产品细分为不同品规，委托专业代理商，负责代理品规在一定区域范
围内的销售。公司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组建完善的销售网络，公司依据产品战略和市场需求寻找
合适的代理运营产品，目前上游合作厂家有上海旭东海普药业有限公司、上海金城素智药业有限公
司、广西河丰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山东力诺制药有限公司等。下游客户包括商业分销企业、第三终端
的连锁药店、民营医院等。

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同类业务
公司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为注射剂、口服制剂等的代理销售，公司选取以下有类似医药流通及代

理业务的企业进行比较：

公司名称

悦康药业
华人健康
泰恩康

恒瑞医药

公司代码

688658
301408
301263
600276

可比业务

医药代理
医药代理
医药代理
代理销售

毛利率（%）
2023年
39.05
32.12
57.61
55.56

2024年
28.70
31.79
57.20
41.40

通过上表分析，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的毛利率受代理销售产品类型影响较大。公司主要从事注
射剂、口服制剂等流通及代理业务，毛利率为30.84%，本公司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毛利率在行业合理
范围内，与同行业不存在较大差异。

（4）分别列示2024年及2025年流通业务前十大客户、供应商名称、成立时间、是否关联方及对应
销售、采购规模，供应商与客户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对应销售货物从上游供应商流转至下游客户
的货物流、仓储及交货方式，对应货物是否均已交付并转移至客户仓储。

2024年度前十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
称

上海旭东
海普药业
有限公司

华东医药
温州有限

公司
浙江三溪
堂药业有

限公司
海南广升
誉制药有

限公司

上海金城
素智药业
有限公司

浙江海派
医药有限

公司

成 立 时
间

1993/1/
6

2006/2/
23

2014/
12/24

2016/1/
18

1998/7/
21

2004/
12/14

合作期限

2024 年 10
月开始合作

2018 年 6 月
开始合作

2024 年 9 月
开始合作

2024 年 9 月
开始合作

2024 年 10
月开始合作

2024 年 9 月
开始合作

是 否
关 联

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主要的品类

氢 溴 酸 加 兰 他
敏注射液

东 阿 阿 胶 250g
铁盒

福 牌 阿 胶 250g
铁盒

注 射 用 头 孢 唑
林钠、盐酸丙卡
特罗吸入溶液

头 孢 羟 氨 苄 胶
囊

艾 司 奥 美 拉 唑
镁肠溶片、达格

列净片

采购规模（元）

19,226,548.67

9,292,035.40

3,111,504.42

1,375,823.01

1,022,123.89

140,534.30

对应销售货物从上游供应商流
转至公司的货物流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厂家）自有
仓库由上海权鑫物流有限公司
发运到西藏骅信医药有限公司
委托仓库华润科伦医药（四川）

有限公司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有仓库由
供应商自有车辆配送发运到浙

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有仓库由
供应商自有车辆配送发运到浙

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有仓库由
中通快运发运到浙江灵康药业

有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有仓库由
上海金工物流仓储有限公司、跨
越速运发运到浙江灵康药业有

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有仓库由
供应商自有车辆配送发运到浙

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仓库

仓储

委 托 华 润
科 伦 医 药
（四 川）有
限 公 司 仓

储

公 司 自 有
仓库

公 司 自 有
仓库

公 司 自 有
仓库

公 司 自 有
仓库

公 司 自 有
仓库

交货方式

按 GSP 法 规
要求验收合

格后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求验收合

格后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求验收合

格后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求验收合

格后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求验收合

格后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求验收合

格后入库

2024年度前十大客户

客户

杭州念康大
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

浙江英特药
业有限责任

公司

陕西伟业医
药有限公司

温州市龙康
医药连锁有

限公司

湖北玺来乐
药业有限公

司

河北益丰生
物医药有限

公司

阜阳祝康药
业有限公司

江西鹰江医
药有限公司

江西润德医
药有限公司

河南保润医
药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6/6/12

1998/10/28

2002/9/29

2010/9/10

2013/3/12

2009/4/10

2021/4/30

2020/1/13

2020/5/22

2024/1/30

合作期限

2024年 12
月开始合

作

2017 年 9
月开始合

作

2022 年 5
月开始合

作

2024年 10
月开始合

作

2023 年 7
月开始合

作

2022 年 2
月开始合

作

2022 年 1
月开始合

作

2023 年 9
月开始合

作

2023 年 9
月开始合

作

2024年 11
月开始合

作

是 否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主要的品类

东 阿 阿 胶
250g铁盒

头 孢 羟 氨 苄
胶囊、注射用
盐 酸 托 烷 司
琼、注射用头

孢唑林钠

氢 溴 酸 加 兰
他敏注射液

福 牌 阿 胶
250g 铁盒、盐
酸 丙 卡 特 罗

吸入溶液

注 射 用 盐 酸
托烷司琼、注
射 用 头 孢 唑
肟钠、氢溴酸
加 兰 他 敏 注

射液

注 射 用 头 孢
唑肟钠、氢溴
酸 加 兰 他 敏

注射液

注 射 用 拉 氧
头孢、氢溴酸
加 兰 他 敏 注

射液

注 射 用 盐 酸
纳洛酮、氢溴
酸 加 兰 他 敏

注射液

注 射 用 头 孢
哌 酮 钠 舒 巴
坦钠、氢溴酸
加 兰 他 敏 注

射液

氢 溴 酸 加 兰
他敏注射液

销售规模（元）

9,504,424.78

5,822,598.22

3,588,938.06

3,507,256.63

3,044,247.79

2,230,088.49

2,000,884.97

1,851,327.44

1,699,115.04

1,668,141.59

对应销售货物从公司
流转至下游客户的货

物流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浙江
杭州市临平街道杭州
念康大药房连锁有限

公司自有仓库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杭州
市拱墅区浙江英特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有

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陕西省西
咸新区陕西伟业医药

有限公司自有仓库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浙江
温州市经济技术开发
区温州市龙康医药连
锁有限公司自有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武汉经济
技术开发区湖北玺来
乐药业有限公司自有

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河北省石
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
河北益丰生物医药有

限公司自有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安徽省阜
阳市临泉县邢塘街道
阜阳祝康药业有限公

司自有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江西省鹰
潭市高新技术产业开
发区江西鹰江医药有

限公司自有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江西省吉
安市吉州区江西润德
医药有限公司自有仓

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郑州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河南保
润医药有限公司自有

仓库

交货方式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
采购订单要求
通过物流运输
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对应货物是否
均已交付并转
移至客户仓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2025年度前十大供应商：

供应商名称

上海旭东海
普药业有限

公司

山东福牌阿
胶药业有限

公司

山东宏济堂
制药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山东力诺制
药有限公司

深圳复星医
药科技有限

公司

安徽千千医
药有限公司

上海金城素
智药业有限

公司

佰济医药连
锁（温州）有

限公司

深圳市万宁
医药有限公

司

海南林恒药
业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3-01-06

2005-12-28

1991-05-03

2002-05-14

2002-03-28

2023-08-04

1998-07-21

2023-04-14

2005-04-26

1993-07-16

合作期限

2024 年 10 月开
始合作

2025 年 8 月 开
始合作

2025 年 10 月开
始合作

2025 年 12 月开
始合作

2025 年 6 月 开
始合作

2025 年 9 月 开
始合作

2024 年 10 月开
始合作

2025 年 10 月开
始合作

2025 年 6 月 开
始合作

2025 年 12 月开
始合作

是 否 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主要的品类

氢溴酸加兰他
敏注射液

福牌阿胶 250g
铁盒

安宫牛黄丸、海
龙蛤蚧口服液

单硝酸异山梨
酯片、羟苯磺酸

钙胶囊

复方板蓝根颗
粒、小儿化痰止

咳颗粒

安宫牛黄丸

头孢羟氨苄胶
囊

鹿骨胶

硫酸氨基葡萄
糖片、氯雷他定

颗粒

阿托伐他汀钙
分散片

采购规模（元）

45,172,566.37

36,469,940.53

22,022,389.38

21,371,433.63

11,797,597.52

8,678,070.80

4,885,619.47

4,526,548.67

4,421,415.93

1,304,028.32

对应销售货物从上游
供应商流转至公司的

货物流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厂
家）自有仓库用上海权
鑫物流有限公司发运
到西藏骅信医药有限
公司委托仓库华润科
伦医药（四川）有限公

司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济南佳鹏物
流有限公司、邦信达、
顺丰速运发运到浙江
灵康药业有限公司仓

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山东速通物
流供应链有限公司、山
东速通物流有限公司
发运到浙江灵康药业

有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跨越物流发
运到浙江灵康药业有

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京东物流、跨
域速运、跨越速运、跨
越物流发运到浙江灵
康药业有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跨越速运发
运到浙江灵康药业有

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上海金工物
流仓储有限公司、跨越
速运、上海广骏物流发
运到浙江灵康药业有

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跨越速运发
运到浙江灵康药业有

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跨越物流发
运到浙江灵康药业有

限公司仓库

自上游供应商公司自
有仓库用河南浙安物
流有限公司发运到浙
江灵康药业有限公司

仓库

仓储

委托华润
科伦医药
（四川）有
限公司仓

储

公司自有
仓库

公司自有
仓库

公司自有
仓库

公司自有
仓库

公司自有
仓库

公司自有
仓库

公司自有
仓库

公司自有
仓库

公司自有
仓库

交货方式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按 GSP 法
规 要 求 验
收 合 格 后

入库

2025年度前十大客户：

客户

浙江德宁医
药有限公司

山东省德州
泰康药业有

限公司

浙江英特药
业有限责任

公司

江西恒泰医
药有限公司

陕西伟业医
药有限公司

阜阳祝康药
业有限公司

江西德杏医
药有限公司

浙江甫元医
药有限公司

重庆千顺药
业有限公司

广东贝德药
业有限公司

成 立 时
间

2019/6/
18

1999/5/
27

1998/10/
28

2024/10/
28

2002/9/
29

2021/4/
30

2016/12/
19

2024/5/
23

2023/5/
11

2007/03/
23

合作期限

2025 年 8 月
开始合作

2025年 12月
开始合作

2017 年 9 月
开始合作

2025年 10月
开始合作

2022 年 5 月
开始合作

2022 年 1 月
开始合作

2024年 11月
开始合作

2025年 12月
开始合作

2025 年 7 月
开始合作

2025 年 9 月
开始合作

是否关
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否

主要的品类

福 牌 阿 胶
250g铁盒

安宫牛黄丸

头孢羟氨苄胶
囊

安宫牛黄丸、
小儿消食片

氢溴酸加兰他
敏注射液

盐酸艾司洛尔
注射液、氢溴
酸加兰他敏注

射液

氢溴酸加兰他
敏注射液

鹿骨胶

硫酸氨基葡萄
糖片、盐酸吡
格列酮分散片

氢溴酸加兰他
敏注射液

销售规模（元）

35,790,635.75

22,868,203.54

16,332,377.89

9,419,376.11

8,285,929.20

6,920,353.98

6,078,722.74

4,956,106.19

4,517,168.14

4,318,584.07

对应销售货物从公司
流转至下游客户的货

物流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浙江
省温州市洞头区北岙
街道浙江德宁医药有

限公司自有仓库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山东
德州市德城区山东省
德州泰康药业有限公

司自有仓库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杭州
市拱墅区浙江英特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有

仓库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江西
省宜春市樟树市药都
科技产业园江西恒泰
医药有限公司自有仓

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陕西省西
咸新区陕西伟业医药

有限公司自有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安徽省阜
阳市临泉县邢塘街道
阜阳祝康药业有限公

司自有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江西省宜
春市袁州区医药工业
园江西德杏医药有限

公司自有仓库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浙江
省杭州市临平区东湖
街道浙江甫元医药有

限公司自有仓库

由浙江中邮物流有限
责任公司运输至重庆
市南岸区重庆千顺药
业有限公司自有仓库

由成都百信运业有限
公司运输至广东省广
州市东涌镇广东贝德
药业有限公司自有仓

库

交货方式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根据下游客户采购
订单要求通过物流
运输到其指定交付

地点

对 应 货 物 是
否 均 已 交 付
并 转 移 至 客

户仓储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公司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的供应商与客户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医药流通业务相关的制度文件，访谈采购、销售及财务部门负责人，了解业务模式、经

营主体、人员与资产配置情况，核实公司、供应商及客户的职责分工；
2、抽取主要采购及销售合同，检查关于仓储及交货方式、货权风险、定价权、结算方式、存货风险

等关键条款，确认合同约定的合规性与一致性；
3、获取 2024 年及 2025 年医药流通业务分产品收入、成本明细，核查收入确认凭证（订单、发货

单、签收单、发票等）及成本结转依据，核实毛利率计算的准确性；
4、选取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收集其医药流通相关业务的毛利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核查公司

毛利率的合理性；
5、获取前十大客户、供应商的基本信息（成立时间、经营范围、股权结构等），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等途径核查关联关系，确认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关系；
6、抽查主要交易的货物流转记录（物流单、仓储记录、验收单据等），核实货物交付的真实性及货

权转移情况；
7、对主要客户及供应商进行函证，确认交易金额、往来余额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医药流通业务模式清晰，经营主体、人员与资产配置合理，公司、供应商及客户的职责分工明

确，相关合同约定符合行业惯例，货权风险、定价权、结算方式等条款具有商业合理性；
2024年四季度及2025年医药流通业务收入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依托原有销售网络、拓展新客

户及新产品线所致，与行业发展趋势及同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变化一致，具有合理性；
公司分产品毛利率计算准确，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相比处于合理区间，毛利率差异主要受产品品

类、客户结构影响，具有合理性；
2024年及2025年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的前十大客户、供应商与公司无关联关系，供应商与客户

之间亦无关联关系，货物流转记录完整，货物均已交付并转移至客户仓储，交易真实有效。
2、公告显示，公司心脑血管类产品2024年实现营业收入约1.41亿元，同比增长约320%，且毛利率

高达 97%；2025年上半年销售收入骤降至 0.04亿元，但公司预计全年心脑血管类产品收入下降约
30%，据此测算下半年心脑血管产品实现收入约0.95亿元，相关产品销售波动明显。关注到，公司心
脑血管类产品为注射用石杉碱甲，2024年对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0.55亿元，而 2021
年至2023年对其销售合计仅0.02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的研发上市历程、治疗领域与竞品情况、市场规模
与集采影响等，说明2024年及2025年公司心脑血管产品收入大幅波动的原因，2024年、2025年下半年
是否存在期末集中确认收入、向渠道压货等情形，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2）江西鑫程药业有限
公司的基本情况，2024年对其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是否与市场需求及其经营能力相匹配，对
应销售货品的去向，形成的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及回款方；另行列示对应销售前十笔订单的销售金
额、销售数量、开票时间、发货时间及客户签收时间；（3）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2024年及2025年前五大
销售客户、收入金额、信用政策及变化情况、应收账款余额、账龄以及截至回函日的回款金额及回款
方、产品终端销售情况。

回复：
1、结合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的研发上市历程、治疗领域与竞品情况、市场规模与集采影响等，说

明2024年及2025年公司心脑血管产品收入大幅波动的原因，2024年、2025年下半年是否存在期末集
中确认收入、向渠道压货等情形，相关交易是否具有商业实质；

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的注射用石杉碱甲于2005年12月15日获得国家药品监
督管理局的批准上市的国家五类新药（依据2002年版《药品注册管理办法》），本品是在石杉碱甲口服
制剂基础上的创新发展，具有比口服制剂更好的吸收和代谢特性，石杉碱甲为浙江省医学科学院和中
科院上海药物所共同发现的具有明确药理活性的天然药物，在国内外具有原创性，其具有的选择性胆

碱酯酶抑制剂作用在临床上用于痴呆患者、脑器质性病变患者等的记忆改善和重症肌无力的治疗。
同类竞品中包括浙江万邦德制药的石杉碱甲注射液，上海复旦复华药业等企业持有的石杉碱甲片，同
药理作用机制的竞品有氢溴酸加兰他敏注射液、甲硫酸新斯的明注射液、多奈哌齐片等，同治疗领域
的品种包括丁苯酞注射液、依达拉奉右莰醇注射用浓溶液等。本品所治疗的领域属于多发、高发疾
病，尤其在脑器质性病变和脑外伤所致记忆损伤等治疗领域具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和较快的增长趋势，
整体市场规模在百亿元以上。由于国家药品集中带量采购的遴选条件是通过或视同通过仿制药一致
性评价的药品，本品的创新药属性不属于国家药品集采的品种遴选范围，但在国家鼓励地方开展药品
集中带量采购的形势下，存在列入地方集采目录的可能。2026年1月份按照国家医保局统一部署，河
南省牵头组织开展部分药品省际联盟采购工作（26个省份跟标），对部分国家组织集采药品可替代品
种以及省内遴选的用量大、金额高药品开展集中带量采购工作，石杉碱甲注射剂型被纳入采购品种目
录，由于本品的非医保产品属性，纳入药品集采对该品的推广将产生极大促进作用。

近几年石杉碱甲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年份

销售金额
2019

4,335.22
2020

8,118.53
2021

5,637.00
2022

3,545.67
2023

3,321.38
2024

14,050.51
2025

9,042.74
2024年、2025年下半年该产品销售波动较大是因为：①.注射用石杉碱甲属于心脑血管类，在临床

应用中除了用于痴呆和阿尔茨海默症外，还适用于脑卒中、脑梗塞等患者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病患者
在秋冬和春季的换季时，因受寒冷刺激会使体表血管收缩血压波动大，易引发血栓（脑梗）或血管破裂
（脑出血），且低温环境下也让血液更容易形成血栓；同时，秋冬季节本能倾向于高热量、高脂肪饮食，
运动量也会大幅减少，这会导致血脂水平升高，进一步加重动脉粥样硬化，上述原因使得秋冬季成为
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季节；加之，12月份客户为了保障临床用药的稳定供应，会在元旦、春节前备足库
存，导致下半年的销售量进一步增加。②2024年、2025年公司该产品先后参加国家医保目录谈判项目
（以下简称“国谈”）和2026年1月河南省牵头的26省联盟集中采购项目，项目的申报开展吸引了大量
有意向的客户，有效促进了注射用石杉碱甲的开发和销售。

综上所述，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的销售具备商业实质。
（2）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2024年对其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的合理性，是否与市场需

求及其经营能力相匹配，对应销售货品的去向，形成的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及回款方；另行列示对应
销售前十笔订单的销售金额、销售数量、开票时间、发货时间及客户签收时间；

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7年1月11日，注册资本1,000万元，经营范围包含中药饮片、中
成药、化学药（含原料药）等，其营销网络主要覆盖了江西、广东、湖北、湖南等省份，从2021年开始与公
司就注射用石杉碱甲等多个品种开展合作，是公司的老客户，且销售金额逐年递增。公司于2024年上
半年开展注射用石杉碱甲国家医保目录谈判项目（以下简称“国谈”），江西鑫程看好该产品的市场前
景及潜力，向公司提出了加大合作的意愿，因此该客户2024年度销售大幅增加，具有合理性。

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对方。对应货品的
销售去向主要为江西、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份的终端医院、院外药房、DTP药房及部分医药商业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2024年应收账款余额为6,204.30万元，截至2025年末，江西鑫程药业有限
公司已回款6,082.14万元，回款比例为98.03%。

销售前十笔订单的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客户名称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江西鑫程药业
有限公司

内容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注射用石杉碱甲
(瑞立速)0.2mg

销售金额（元）（含税）

53,244,800.00

1,680,000.00

4,228,360.00

1,474,080.00

405,520.00

812,520.00

245,680.00

38,880.00

29,160.00

销售数量

-

-

-

-

-

-

-

-

-

开票时间

2024/12

2024/10

2024/7

2024/6

2024/5

2024/4

2024/3

2024/2

2024/1

发货时间

2024/12/6

2024/10/15

2024/7/23

2024/6/6

2024/5/7

2024/4/1

2024/3/5

2024/2/29

2024/1/16

签收时间

2024/12/9

2024/10/17

2024/7/26

2024/6/10

2024/5/10

2024/4/4

2024/3/9

2024/3/4

2024/1/19

注：鉴于上表中部分信息属于商业秘密，该信息的公开披露将对该产品竞争策略产生重大影响，
为保护公司利益不予披露。

（3）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2024年及2025年前五大销售客户、收入金额、信用政策及变化情况、应
收账款余额、账龄以及截至回函日的回款金额及回款方、产品终端销售情况。

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2024年度前五大销售情况如下：

客户

江 西 鑫 程
药 业 有 限

公司

浙 江 迪 欣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江 西 健 臻
医 药 有 限

公司

保 定 市 龙
田 医 药 有

限公司

江 苏 悦 兴
康 瑞 医 药
有限公司

收入金额（元）

55,007,964.56

7,973,238.94

5,260,460.17

5,057,840.71

4,969,911.70

信用政策及
变化情况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2024年应收账款
余额（元）

62,042,994.00

8,992,000.00

5,944,320.00

5,715,360.00

5,630,964.00

24年底账
龄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截至回函日的回
款金额（元）

61,119,998.60

4,220,800.00

5,944,320.00

5,715,360.00

5,270,400.00

回款方

江 西 鑫 程
药 业 有 限

公司

浙 江 迪 欣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江 西 健 臻
医 药 有 限

公司

保 定 市 龙
田 医 药 有

限公司

江 苏 悦 兴
康 瑞 医 药
有限公司

产品终端销售情况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江西、山东、湖北、
湖南等省份的终端医院、院
外药房、DTP 药房及部分医

药商业公司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浙江省内的终端
医院、院外药房、DTP药房及

部分医药商业公司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广西、江西、贵州、
海南等省份的终端医院、院
外药房、DTP 药房及部分医

药商业公司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河北、陕西等省份
的终端医院、院外药房、DTP
药房及部分医药商业公司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上海、江苏等地区
的终端医院、院外药房、DTP
药房及部分医药商业公司

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2025年度前五大销售情况如下：

客户

江 西 九 盛
公 医 药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禛 源
医 药 科 技
有限公司

云 南 泽 泰
医 药 有 限

公司

保 定 市 龙
田 医 药 有

限公司

西 安 顿 斯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收入金额（元）

62,787,759.26

5,479,327.44

6,001,168.14

5,740,247.79

4,383,461.95

信用政策及
变化情况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2025年应收账款
余额（元）

70,983,168.00

12,892,694.60
（含其他产品应

收账款）

6,781,320.00

6,486,480.00

4,953,312.00

25年底账
龄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一年以内

截至回函日的回
款金额（元）

尚在应收账款信
用期内

尚在应收账款信
用期内

尚在应收账款信
用期内

尚在应收账款信
用期内

尚在应收账款信
用期内

回款方

江 西 九 盛
公 医 药 销
售 有 限 公

司

重 庆 禛 源
医 药 科 技
有限公司

云 南 泽 泰
医 药 有 限

公司

保 定 市 龙
田 医 药 有

限公司

西 安 顿 斯
医 药 有 限

公司

产品终端销售情况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广西、江西、湖北、
山东等省份的终端医院、院
外药房、DTP 药房及部分医

药商业公司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约销售至重庆、四川等省
份的终端医院、院外药房、
DTP药房及部分医药商业公

司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云南省的终端医
院、院外药房、DTP药房及部

分医药商业公司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河北省的终端医
院、院外药房、DTP药房及部

分医药商业公司

为买断式销售，公司向其销
售后，已将存货风险转移至
对方。客户通过其销售网
络，销售至陕西省的终端医
院、院外药房、DTP药房及部

分医药商业公司

公司于2024年上半年开展注射用石杉碱甲国谈工作，江西鑫程看好该产品的市场前景及潜力，向
公司提出了加大合作的意愿，且该客户为公司老客户，因此该客户 2024年度销售大幅增加。由于
2024年该产品并未纳入国谈目录，公司继续申报 2025年国谈，2025年三季度，该产品未进入国谈目
录，因此江西鑫程提出不再继续合作的意愿。同时，2025年三季度江西九盛公获悉，河南省将牵头开
展26省联盟集中采购项目，该产品在采购目录当中，其看好联盟集中采购后的广阔市场空间，因此经
双方协商后，双方开展合作。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注射用石杉碱甲的研发上市资料、治疗领域相关行业报告及竞品分析资料，了解产品市场

规模及集采政策影响；
2、访谈公司销售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了解2024年及2025年收入大幅波动的原因，核实是否存

在期末集中确认收入、渠道压货等情形；
3、获取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的基本信息（营业执照、注册资本、经营范围等），通过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核查其经营能力，核实销售增长与市场需求及经营能力的匹配性；
4、抽取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2024年销售前十笔订单的合同、发货单、物流单、签收单、发票等凭

证，核实交易的真实性；
5、核查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对应的应收账款明细账及回款凭证，确认回款情况及回款方的一

致性；
6、获取2024年及2025年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前五大销售客户的基本信息、销售合同、信用政策

文件，核查信用政策的执行情况；
7、对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前五大销售客户的收入金额及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核实交易的真

实性与准确性；
8、核查产品终端销售去向的相关证明材料（客户销售明细、终端医院合作证明等），对前五大客商

进行实地访谈，向其询问并了解灵康公司产品的最终销售去向，确认销售的商业实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的研发上市历程清晰，治疗领域市场需求旺盛，2024年及 2025年收入大幅

波动主要受季节因素、国谈及联盟采购项目推动影响，具有合理性；不存在期末集中确认收入、向渠道
压货的情形，相关交易具备商业实质；

江西鑫程药业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经营资质与经营能力，2024年对其销售收入大幅增长系基于
产品市场前景及双方长期合作基础，与市场需求及客户经营能力相匹配；对应货品去向清晰，应收账
款回款情况良好，回款方与客户一致；

注射用石杉碱甲产品 2024年及2025年前五大销售客户信用政策执行一致，应收账款账龄合理，
截至回函日回款情况正常，产品终端销售渠道清晰，交易真实有效。

3、公告显示，2024年公司抗感染类产品实现营业收入1.58亿元，同比增长70%，2025年上半年收
入骤降至0.18亿元。根据2024年三季报监管工作函回函，湖南丰恺思医药营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
南丰恺思）为公司2024年注射用头孢美唑钠唯一客户，2024年前三季度公司对其实现销售0.91亿元；
湖南佰家康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佰家康）为注射用头孢美唑钠唯一供应商，公司2024年前三
季度向其采购0.88亿元。在2022年年报监管工作函回函中披露，公司向湖南丰恺思采购原材料，经共
同指定的制药公司加工生产，产品最终销售回湖南丰恺思。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与湖南丰恺思、湖南佰家康的合作模式，包括三方各自承担的职责、采
购及销售的具体内容、发票开具、原材料及产品的货物流转、仓储及交货方式等情况；主要合同条款，
关于货权风险、定价权、结算方式、存货风险等方面的主要合同约定；（2）2024年及2025年公司采购及
销售的内容、金额，对应销售货品的去向、形成的应收账款的回款情况及回款方；另行列示对应销售前
十笔订单的销售金额、销售数量、开票时间、发货时间及客户签收时间；（3）其他抗感染类产品2024年
及2025年前五大销售客户、收入金额、信用政策及变化情况、应收账款余额、账龄以及截至回函日的回
款金额及回款方、产品终端销售情况。

回复：
（1）公司与湖南丰恺思、湖南佰家康的合作模式，包括三方各自承担的职责、采购及销售的具体内

容、发票开具、原材料及产品的货物流转、仓储及交货方式等情况；主要合同条款，关于货权风险、定价
权、结算方式、存货风险等方面的主要合同约定；

公司根据市场化原则独立分别与湖南佰家康开展采购原料、湖南丰恺思开展销售产品业务。由
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灵康制药有限公司向湖南佰家康采购原材料*化学药品原药*头孢美唑钠，并
获取湖南佰家康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述原料药经第三方受托加工企业四川制药制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川制药”）加工生产为化学药品制剂*注射用头孢美唑钠后，公司向湖南丰恺思进行销
售，同时开具相应的增值税发票，采购、销售的产品和发票均保持统一。

原料由湖南佰家康运输至四川制药，经公司验收签收后，存货的货权及相应的风险转移至公司。
产品质检合格后，直接发往公司下属子公司浙江灵康的自有仓库进行储存，由公司承担相应存货的货
权及风险。

根据下游客户湖南丰恺思的采购订单需求，公司采用货运方式向客户进行产品交货，在收到客户
签字确认的运输验收单据后完成交付义务。

货权及存货风险：公司与供应商签订买断式采购协议后，自原料交付至公司指定仓储地点（含第
三方仓库）起，该原料的货权及相关的灭失、毁损及价格波动风险转移至公司；药品经客户验收签收
后，其货权及相应的风险转移至客户；?

定价权：公司作为主要责任人，拥有自主定价权，按市场化原则定价，结合采购成本、市场供需情
况及行业毛利率水平自主确定。

结算方式：采购结算，公司与供应商约定按月或按批次结算，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采购款，无预
付账款或赊销优惠条款；销售结算，按年度合作协议约定，采用月结或季结方式，客户签收货物并确认
发票后支付货款，无长期赊销情况，确保收入回款及时性。

（2）2024年及 2025年公司采购及销售的内容、金额，对应销售货品的去向、形成的应收账款的回
款情况及回款方；

项目

2024年度

2025年度

采购内容

*化学药品
原药*头孢

美唑钠

*化学药品
原药*头孢

美唑钠

采 购 含 税 金 额
（元）

96,716,813.61

14,271,312.74

销售内容

*化学药品
制剂*注射
用 头 孢 美

唑钠
*化学药品
制剂*注射
用 头 孢 美

唑钠

销 售 含 税 金 额
（元）

126,231,213.64

9,932,111.50

对应销售货品的去向

通过中选省份医药商业配送
至终端医院，其中北京市主要
通过国药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配送至各个医院，云南省主要
通过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配
送至各个医院；辽宁省主要通
过辽宁卫生服务有限公司配

送至各个医院

应收账款的回款
情况（元）

116,053,520.14

尚在应收账款信
用期内

回款方

湖南丰恺
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

司

不适用

另行列示对应销售前十笔订单的销售金额、销售数量、开票时间、发货时间及客户签收时间；
2024年度

序号

1

2

3

4

5

6

7

8

客户名称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内容
*化学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1.0g
*化学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1.0g
*化学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1.0g
*化学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1.0g
*化学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1.0g
*化学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1.0g
*化学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1.0g
*化学药品制剂*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1.0g

销售金额（元）（含税）

11,266,395.60

12,158,250.00

14,070,742.00

15,253,623.00

17,748,077.60

20,546,064.00

20,967,152.80

14,176,016.80

销售数量

-

-

-

-

-

-

-

-

开票时间

2024/12

2024/12

2024/10

2024/10

2024/7

2024/6

2024/4

2024/1

发货时间

2024/12/29

2024/12/28

2024/10/21

2024/10/14

2024/7/18

2024/6/27

2024/4/10

2024/1/30

签收时间

2024/12/30

2024/12/29

2024/10/22

2024/10/16

2024/7/19

2024/6/28

2024/4/11

2024/1/31

2025年度
序号

1
客户名称

湖南丰恺思医药营
销有限公司

内容
注射用头孢美唑
钠粉针剂1.0g

销售金额（元）（含税）

9,932,111.50
销售数量

-
开票时间

2025/10
发货时间

2025/10/16
签收时间

2025/10/17
注：鉴于上表中部分信息属于商业秘密，为保护公司利益不予披露。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属于国家集采第七批项目，《全国药品集中采购文件》（GY-YD2022-1）中规定

其采购周期为三年，至2025年12月31日到期，但因该产品在2024年10月收到国家集采办调整中选价
通知，中选单价出现大幅下降，使得2025年销售额出现大幅下降。目前公司已完成上述产品续标工
作。

（4）其他抗感染类产品2024 年及 2025 年前五大销售客户、收入金额、信用政策及变化情况、应收
账款余额、账龄以及截至回函日的回款金额及回款方、产品终端销售情况。

其他抗感染类产品2024年度前五大情况如下：

客户

重 庆 禛 源
医 药 科 技
有限公司

河 南 吉 程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河 南 德 草
堂 医 药 有

限公司

河 南 省 联
佑 医 药 有

限公司

陕 西 铭 铖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收入金额（元）

15,356,678.09

5,344,778.75

4,874,336.27

2,506,194.69

1,350,796.43

信用政策及
变化情况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2024年应收账款
余额（元）

14,649,943.80

-

-

-

-

账龄

一年以内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截至回函日的回
款金额（元）

9,404,761.40

6,039,599.99

5,507,999.99

2,832,000.00

1,526,399.97

回款方

重 庆 禛 源
医 药 科 技
有限公司

河 南 吉 程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河 南 德 草
堂 医 药 有

限公司

河 南 省 联
佑 医 药 有

限公司

陕 西 铭 铖
医 药 有 限

公司

产品终端销售情况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以西南五省（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广西）为主销售至

各终端医院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销售至河南省内各终端医

院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销售至河南省内各终端医

院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销售至河南省内各终端医

院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销售至陕西省内各终端医

院

其他抗感染类产品2025年度前五大情况如下：

客户

重 药 控 股
（广 东）有

限公司

华 润 医 药
商 业 集 团
有限公司

江 西 九 州
通 灵 素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云 南 泽 泰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津 药 太 平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收入金额（元）

4,649,664.43

4,365,578.80

4,298,899.11

1,624,755.46

1,509,507.07

信用政策及
变化情况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12 个月的信
用账期；无变

化

2025年应收账款
余额

-

-

-

-

-

账龄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一年以内

不适用

截至回函日的回
款金额（元）

5,254,120.81

4,933,104.04

4,857,755.99

1,835,973.67

1,705,742.99

回款方

重 药 控 股
（广 东）有

限公司

华 润 医 药
商 业 集 团
有限公司

江 西 九 州
通 灵 素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云 南 泽 泰
医 药 有 限

公司

津 药 太 平
医 药 有 限

公司

产品终端销售情况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销售至广东省内各终端医

院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销售至北京市内各终端医

院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销售至江西省内各终端医

院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以西南五省（四川、重庆、云
南、贵州、广西）为主销售至

各终端医院
客户为买断式采购，公司向
其销售后，已转移存货风
险。客户通过其销售网络
销售至天津市内各终端医

院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访谈公司采购负责人、销售负责人及财务负责人，了解公司与湖南丰恺思、湖南佰家康的合作

模式，三方各自承担的职责及主要合同条款；
2、抽取采购原材料及销售产品的合同，检查货权风险、定价权、结算方式、存货风险等关键条款，

核实合同执行情况；
3、获取 2024 年及 2025 年采购及销售的明细台账、发票、付款凭证、收款凭证等，核实采购销售内

容及金额的准确性；
4、核查原材料及产品的货物流转记录（运输单、仓储记录、验收单据等），确认货物流转的完整性；
5、抽取销售前十笔订单的合同、发货单、物流单、签收单、发票等凭证，核实交易的真实性；
6、核查对应应收账款的明细账及回款凭证，确认回款情况及回款方的一致性；
7、获取其他抗感染类产品 2024 年及 2025 年前五大销售客户的基本信息、销售合同、信用政策文

件，核查信用政策的执行情况；
8、对前五大销售客户的收入金额及应收账款余额进行函证，核实交易的真实性与准确性；
9、核查产品终端销售去向的相关证明材料，确认销售的商业实质。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与湖南丰恺思、湖南佰家康的合作模式清晰，三方职责明确，主要合同条款符合市场化原则，

货权风险、定价权、结算方式等约定具有商业合理性；
2024年及2025年采购及销售内容与金额真实准确，对应销售货品去向清晰，应收账款回款情况

正常，回款方与客户一致；销售订单的相关凭证完整，交易真实有效；
其他抗感染类产品2024年及2025年前五大销售客户信用政策执行一致，应收账款账龄合理，截

至回函日回款情况正常，产品终端销售渠道清晰，交易真实有效；
注射用头孢美唑钠2025年销售额大幅下降系受国家集采中选价调整影响，具有合理性，公司已完

成续标工作，后续业务具有可持续性。
4、根据公司披露的定期报告，2023 年至 2025 年上半年，公司市场营销服务费分别为 1.11 亿元、

1.34 亿元和0.13 亿元。
请公司补充披露：（1）公司市场营销服务费对应的具体服务内容、产品及推广项目、支付标准与计

提方法，并说明2023年至2025 年上半年大幅波动的原因；（2）列示2024 年及2025年市场营销服务费
前五大服务提供商情况、服务内容及结算金额；（3）说明相关资金的最终流向及用途，是否存在通过服
务费等形式变相将资金提供给客户使用的情形。

回复：
（1）公司市场营销服务费对应的具体服务内容、产品及推广项目、支付标准与计提方法，并说明

2023年至2025年上半年大幅波动的原因；
公司的市场营销服务费由市场推广费、市场调研费、市场营销策划费、咨询服务费等项目组成，主

要以委托外包服务为主，具体情况如下：
项目

市场推广费
市场调研费
商务咨询费

合计

2023年（万元）
6,083.21
2,765.10
2,212.08
11,060.38

2024年（万元）
7,393.79
3,360.82
2,688.65
13,443.26

2025年上半年（万元）
696.51
316.60
253.28
1,266.38

公司在选择推广服务商时，由业务管理中心负责甄选，会综合考虑拟合作推广服务商的成立时
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股权结构、业务范围及规模、拥有的专业学术推广人员情况、拥有的推广渠道
等因素后予以确定，公司与选定资质合格的推广服务公司签订推广服务协议，根据其提供的工作量、
工作效果以及双方定价，进行结算。

从销售费用主要构成项目变动情况看，销售费用的减少主要由市场营销服务费的下降引起。由
于医药行业集采政策的不断推进，纳入集采范围的产品医院开发及市场维护需求减少，市场营销服务
费随之减少。同时，2025年上半年公司产品结构发生调整，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75.85%，医药流通及代理业务主要为代理品种，市场推广费比较少，导致公司2025年上半年市场营销
服务费大幅减少。

（2）列示2024 年及2025年市场营销服务费前五大服务提供商情况、服务内容及结算金额；
①2024年前五大市场营销服务费前五大服务提供商情况、服务内容及结算金额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服务提供商

河南唯云远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邓州市超级薪科技有
限公司

河南赫晨科技有限公
司

美誉医药集团有限公
司

河南优辰科技有限公
司

业务内容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2024年度

31,070,018.00

24,001,488.00

5,537,785.00

3,281,000.00

809,286.00
64,699,577.00

是否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②2025年前五大市场营销服务费前五大服务提供商情况、服务内容及结算金额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服务提供商

河南唯云远通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杭州昱灵科技有限公
司

河南辉启科技有限公
司

河南赫晨科技有限公
司

九江羽翔科技有限公
司

业务内容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头孢羟氨苄胶囊在浙江地区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
咨询；拓展该产品在浙江地区的销售渠道；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公司所属产品在全国范围的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商务咨
询；拓展对应产品在该地区的销售渠道；

2025年度

18,795,620.00

12,387,565.00

10,775,970.00

9,801,200.00

8,352,330.00
60,112,685.00

是否关联方

否

否

否

否

否

（3）说明相关资金的最终流向及用途，是否存在通过服务费等形式变相将资金提供给客户使用的
情形。

公司将资金支付给合作推广服务公司后，由其自主完成相应市场推广、市场调研、咨询服务等工
作，并支付相应费用。公司销售费用支付对象不涉及公司经销商、关联方或其他利益相关方；相关方
不存在与公司经销商、关联方资金或业务往来；公司制定了相关内部控制制度，规范了相应的审批流
程，所有销售费用支出严格按照内部控制制度和审批流程执行，支付的相关金额均根据实际业务情况
审批后发生，不存在为他方垫付资金、承担费用等变相利益输送情况。

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程序
1、获取公司市场营销服务费相关管理制度及流程文件，访谈市场部、销售部及财务部门负责人，

明确市场营销服务费的预算制定、服务商筛选标准、服务内容约定、结算审批等关键环节的执行情况；
2、抽取 2023 年至 2025 年上半年主要市场营销服务合同，核查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期限、

收费标准、结算方式等条款，确认服务内容与公司业务推广需求的匹配性；
3、获取各期市场营销服务费明细台账，按服务类型（市场推广费、市场调研费、商务咨询费等）拆

分金额，核查费用发生的真实性、明细核算的准确性；
4、选取各期金额较大的服务费支出样本，核查对应的支付凭证、发票、服务成果证明（如推广活动

报告、调研数据报告、咨询方案文档等），核实服务内容的实际履行情况及费用金额的准确性；
5、获取前五大市场营销服务提供商的基本信息（成立时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股权结构等），通

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途径核查其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6、对主要市场营销服务提供商的资金流水执行穿透核查，追查收款方是否与公司存在关联方关
系，是否存在资金回流的情况。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会计师认为：
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营销服务费管理制度及流程，服务商筛选标准明确，服务合同条款规

范，结算审批程序合规，相关内部控制健全且有效执行；
2023年至2025年上半年市场营销服务费的发生具有真实业务背景，服务内容与公司产品推广、

市场调研、业务咨询等需求匹配，费用明细核算准确，支付凭证、发票及服务成果证明等支持性文件完
整；

各期市场营销服务费的波动主要受公司业务结构调整、集采政策影响及推广投入节奏变化所致，
与公司经营情况及行业环境相符，具有合理性；

前五大市场营销服务提供商与公司及关联方无关联关系，资金流向清晰合规，不存在通过服务费
变相输送利益、向客户提供资金或承担客户费用等违规情形。

二、年审会计师发表的意见
负责公司年报审计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就前述问题已发表明确意见，具体

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关于对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有关事项问询函的回复》。

三、重要风险提示
本回复中关于公司2025年度相关财务数据均为未经审计的初步测算数据。鉴于截至本回复公告

之日，公司2025年度年报编制工作尚在进行中，不排除年审会计师对公司财务处理存在不同意见，导
致公司最终经审计数据与本次业绩预告数据存在差异的可能性。具体财务数据请以公司经审计并正
式披露的2025年年度报告为准。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媒体、网站刊登的公告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灵康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3月25日


